
热加工熟肉制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 临智略企业管理

产品名称 热加工熟肉制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
临智略企业管理

公司名称 东莞市临智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价格 面议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东莞市东城区东纵大道138号盈锋广场商务中心B
座1116号

联系电话  13712067600

产品详情

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

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受理企业标准备案后，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备案登记表上标注备案号并
加盖备案章。标注的备案号和加盖的备案章作为企业标准备案凭证。备案号编排格式为：（各省、自治
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）（四位顺序号）S──（年代号）。顺序号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自行编
排。

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办理备案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。

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发给企业备案凭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备案的企业标准，并同时将
备案的企业标准文本发送同级农业行政、质量监督、工商行政管理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。企业要求
不公开涉及商业秘密的企业标准内容的，应当在备案时提出书面意见，并同时提供可向社会公布的企业
标准文本。

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

备案的企业标准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署。企业应当确保备案的企业标准的真实性、合
法性，确保根据备案的企业标准所生产的食品的安全性，并对其实施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确定一个受理企业标准备案的机构，并予以公示。

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收到企业标准备案材料时，应当对提交材料是否齐全等进行核对，并根据下列情况分
别作出处理：（一）企业标准依法不需要备案的，应当即时告知当事人不需备案；（二）提交的材料不
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应当立即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当事人补正；（三）提交的材料齐全，符



合规定要求的，受理其备案。

产品标准备案办理程序1.申请人在企业产品标准发布后30日内向质监部门提出备案申请，酱类食品企业
标准备案，提交申请材料;2.质监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材料齐全的出具接收材料回执;不属于备案范
围、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告知补正材料;3.质监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
查，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准予备案，并发备案通知;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不予备案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办理
期限7个工作日。收费标准及依据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行政机关不收取费用。

热加工熟肉制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-临智略企业管理由东莞市临智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。东莞市
临智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www.nizero.com）为客户提供“企业管理体系认证,产品认证,资质认证,高
新技术企业认定”等业务，公司拥有“企业管理体系认证,产品认证,资质认证,高新技术企业认定”等品
牌。专注于其它等行业，在广东 东莞 有较高知名度。欢迎来电垂询，联系人：谭松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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